梨 树 县 人 民 政 府
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梨政复〔2024〕27号
申请人：王X，男，汉族，19XX年XX月XX日出生，户籍所在地为哈尔滨市双城区XXXX，现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XXXX，身份证号码为230182XXXX，联系方式为150XXXX。
被申请人：梨树县公安局。
法定代表人：王峰，梨树县公安局局长。
申请人王X对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作出的梨树县公安局《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》不服，于2024年5月15日向梨树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，经当事人各方同意，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书面审理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申请人请求：请求立案受理，依法处罚。
申请人称：2024年4月22日，我的手机被毁案，对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不服，请求依法处理。依据《治安管理法》第二十六条、第四十九条，及视频证据梨树县公安局应该给予立案调查并依法处罚。
被申请人称：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，现答复如下：案件事实：2024年4月22日08时50分，王X报警称其在四平市铁西区XXXX，在处理交通事故过程中，王X觉得事故处理不妥想自己留存录像，刘X华称王X称其侵犯她的肖像权，故伸手阻止王X用手机录像时，致王X手机落地损坏。法律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49条的规定，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，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重的，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 1000 元以下的罚款。本案中，刘X华伸手阻止王X用手机录像时，致王X手机落地损坏，但刘X华不存在损毁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。不具备故意损毁他人财物的违法行为，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范围，故于2024年5月13日告知报案人对此案不予调查处理。在办理此案过程中，被申请人严格履行了受案、告知等程序，程序合法。被申请人认为，对申请人作出的不予调查处理决定，做到了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，程序合法，适用法律准确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之规定，请复议机关依法予以维持。
经审理查明：2024年4月22日9时许，行政复议申请人王X与许X吉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纠纷，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的过程中，刘X华对王X持手机进行录音录像的行为不满，阻挡王X持手机录像时致手机落地损坏。2024年5月13日，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出具《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》。2024年5月15日，申请人王X向本机构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
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：
（一）书证
1.行政复议申请书、申请人身份证明、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，证实申请人身份适格。
2.立案登记表、行政案件立案告知书、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、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、常住人口数据查询详细信息、到案经过、查处经过，证实办案机关办案经过。
3.接受证据材料清单，证实王X提供视频情况。
（二）视听资料
1.王X手机损坏照片，证实手机损坏情况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光盘2个，证实案发经过。
（三）证人证言
证人刘X华、许X吉的证言，证实案发经过。
（四）当事人的陈述
申请人王X的陈述，证实案发经过。
（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）
本机关认为：现场视频显示涉案人员刘X华并无故意损毁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。根据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第六十一条第三项规定，梨树县公安局作出的《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》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
维持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作出的《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》。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，向梨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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